附件2：

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机构资格审查表

申报机构：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基本条件
	合格/不合格

	１
	培训、测试场所在广州市。
	

	２
	申报机构应为下列之一：

（１）省内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且具有专门培训机构，如企业培训中心等。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近３年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行为记录。

（２）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关办学资质的培训机构，办学内容中有建设类培训项目；具备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培训能力，长期支持行业人才培养工作，从业信用良好，近３年内无不良记录。

（３）开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课程的（职业）院校（含技师学院、技工院校）等，长期从事行业人才培养工作，为行业大力输送合格人才，近３年内无不良记录。
	

	３
	遵纪守法，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方针和就业政策，社会信用良好，近３年内无违法等不良行为记录。
	

	４
	配备与培训职业岗位、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所，包括面积、消防安全、权属等（如为租赁物业的，自2025年10月1日起算，租赁期不少于5年）。
	

	５
	培训测试场所需求：
（１）应自有测试机房（不得临时租赁），企业测试机台数不少于30台、社会培训机构不少于50台，且有不低于5%的备用机。

（２）确保考场所有测试机都可以连接到互联网，考场至少独享100M网络带宽，以保证测试顺利进行。

（３）考场应配置监控设备及身份查验系统，考场摄像头设置应确保考场360度监控无盲区，摄像头清晰度应达到设备最佳。
	

	６
	有专门负责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机构，配备不少于5名专职工作人员；授课师资要求如下：

（１）相关专业授课师资不少于20名，其中专职教师不少于5名。

（２）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３）熟悉本岗位职责、有三年以上的现场实际工作经验。

（４）熟悉培训教材和培训大纲。

（５）身体健康，能胜任培训工作需要。
	

	７
	具备规范完善的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大纲、管理制度，具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内部规章制度等。
	

	８
	满足以下至少一项：

（１）致力于住建领域（行业）人才培养工作。

（２）编写出版住建领域（行业）书籍教材（指专职教师）。
（３）积极支持或参与广州住建领域（行业）活动。
	

	备注：表中“近３年内”，自2022年10月１日起算；以上８项中有１项不合格，取消遴选资格，不参与分数评定。

	资格审查：


审查人（签名）：

　　　　　　　　　　　　　　　　
